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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杨海贤董事长

（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授权代表

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２

，

１６７

，

４１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比例为

４８．４７％

。

（二）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授权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９８

，

５４９

，

４０２

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８．５９％

。

（三）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授权代表

５

人，代表股份

９３

，

６１８

，

０１０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５．４８％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廖南钢先生为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２９０

，

８７１

，

２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５６％

，其中：内资股股东

１９８

，

５４９

，

４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内资股股份的

１００％

；外资股股东

９２

，

３２１

，

８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外资股股份的

９８．６２％

。反对

１

，

２９６

，

１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４４％

，其中：内

资股股东

０

股；外资股股东

１

，

２９６

，

１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外资股股份的

１．３８％

。 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查晓斌、陈建惠

（三）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

（二）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东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周传良

（六）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出席情况：本次大会到会股东及代理人共

１５８

人，共代表

１５８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２８５

，

８４４

，

９７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４．０１％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东

２

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１４８

，

７８１

，

２１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９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

１５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３７

，

０６３

，

７６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１．１０％

。

公司董事周传良、黄振彬、宋支边、刘立斌、孙响林、陈永石；监事李刚、郭中强、宋小红

出席本次大会。 公司高管赵院生、李勇、杨民平、王绍鹏列席本次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一）修改《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方案》议案

同意

２８４

，

８８４

，

３０３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６％

；反对

２０２

，

３７６

股，占出席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弃权

７５８

，

２９４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７％

。

表决结果：通过。

新修订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方案》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二）对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和利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同意

２８５

，

２２０

，

７７９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

；反对

４２

，

５００

股，占出席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５８１

，

６９４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１％

。

该议案属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三）《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议案

同意

２８４

，

８３８

，

７７９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５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弃权

９５４

，

６９４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披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请查阅《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监事会六届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隆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申明、廉军魁

（三）结论性意见

河南隆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６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２２

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３１９

，

０９９

，

９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０．４４％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桂泉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公告的形

式发布，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通过该项议案的股数为

３１９

，

０９９

，

９５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为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

２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通过该项议案的股数为

３１９

，

０９９

，

９５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为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３

、《关于对深圳市三鼎油运贸易有限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

议案》

同意通过该项议案的股数为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的

９９．８９％

，反对股数为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３６１

，

８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的

０．１１％

。

有关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２０１３－０２８

号《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经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陈达律师、李启首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星辰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星辰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三）本次会议提案；

（四）其他有关本次会议召开、表决等事项的有效性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６３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锦龙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８８

号），中国证监会核

准了本公司收购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山证券”）

６６．０５１７％

股权的

重大资产购买方案（下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等相

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等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批复文件， 中国证监会

核准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公司收购的中山证

券

６６．０５１７％

股权中， 占中山证券出资总额

６０．１５％

的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

下。 另占中山证券出资总额

５．９０％

的股权（包括由厦门来尔富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转让的占中山证券出资总额

４．４２８０％

的股权， 由晋江市恒隆建材有限公司

转让的占中山证券出资总额

１．４７６０％

的股权），本公司已依约支付了应付的股

权转让价款，前述

５．９０％

的股权已质押给本公司，根据相关《股权转让合同》的

约定，该

５．９０％

股权的权益实际已由本公司享有。

目前，上述中山证券

６６．０５１７％

股权的权益已由本公司享有，中山证券已

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中山证券已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基本实施完成，本公司将继续抓紧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后续事项。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有后续事项待办理：

１

、按照证券公司变更持有

５％

以下股权股东报备要求，由厦门来尔富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转让的占中山证券出资总额

４．４２８０％

股权和由晋江市恒隆建材

有限公司转让的占中山证券出资总额

１．４７６０％

股权， 将由中山证券分别向中

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履行股权变更报备程序并办理过户手续。

２

、根据《公司法》和中山证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中山证券控股股

东，本公司已委派人员拟出任中山证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人员

已由中山证券向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申报，目前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正

在进行任职资格审核。

经核查，上述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不会对本公司带

来重大不利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４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

ＴＣＬ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含义

ＴＣＬ

集团

、

本公司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ＴＣＬ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都

ＴＣＬ

王牌

ＴＣＬ

王牌电器

（

成都

）

有限公司

捷开通讯 捷开通讯

（

深圳

）

有限公司

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一、增资情况概述

财务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持有

８２％

股权，成都

ＴＣＬ

王牌持有

１４％

股权，捷开通讯持有

４％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与成都

ＴＣＬ

王牌及捷开通讯签订了增资协议，拟按原持股比

例共同向财务公司增资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向财务公司增资金额为

８２

，

０００

万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９８％

（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１

，

１７４

，

２６９

万元

计）。 本次投资事项已按照《上市规则》、本公司《章程》及内部规定履行完成了审议程序，不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方基本情况简介

１

、

ＴＣＬ

王牌电器（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

ＴＣＬ

王牌”）

ＴＣＬ

王牌电器（成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港币；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成

都市高新西区科新路

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为王辉；主营业务为研究开发及生产彩色电视机、数

字电视机顶盒、计算机显示器、数字电视仪器及相关配套的注塑零部件，销售自有产品。 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

ＴＣＬ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０１０７０．ＨＫ

）间接持有成都

ＴＣＬ

王牌

１００％

的

股权。

２

、捷开通讯

捷开通讯（深圳）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美元，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

十路西高新南一道北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６

楼；法定代表人为孙武斌；主营业务是从事计算机和移

动电话软硬件的研究、开发，销售自行开发产品，系统集成并提供相关的技术与咨询服务。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ＴＣＬ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０２６１８．ＨＫ

）持有捷开通讯

１００％

的股权。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ＴＣＬ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注册资本：

５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十九号小区

ＴＣＬ

科技大厦

２０

楼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黄旭斌

主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融资和财务顾问，信用鉴证，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

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对成员单位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

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央行票据、短期

融资券、金融债、企业债，货币市场基金，新股申购；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

融资租赁。

股东结构：

ＴＣＬ

集团持有

８２％

股权、成都

ＴＣＬ

王牌持有

１４％

股权、捷开通讯持有

４％

股

权。

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５

，

５１７

，

３８９

，

３６１ ５

，

４６１

，

６２１

，

７５８

负债总额

４

，

９２３

，

２２７

，

１６５ ４

，

８１３

，

００９

，

９３３

净资产

５９４

，

１６２

，

１９７ ６４８

，

６１１

，

８２５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１３０

，

７０２

，

９７４ １００

，

１２６

，

４６３

净利润

８１

，

３１５

，

２２８ ５６

，

０７５

，

９３３

本次各方拟向财务公司增资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ＴＣＬ

集团增资人民币

８２

，

０００

万元，成都

ＴＣＬ

王牌增资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捷开通讯增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财务

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股东在财务公司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增

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

（

人民币万元

）

持股比例

ＴＣＬ

集团

１２３

，

０００ ８２％

成都

ＴＣＬ

王牌

２１

，

０００ １４％

捷开通讯

６

，

０００ ４％

合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增资安排

财务公司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股东按照其各自在财务公司的原

投资比例认购财务公司的全部新增注册资本，其中

ＴＣＬ

集团增资人民币

８２

，

０００

万元，成都

ＴＣＬ

王牌增资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捷开通讯增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财务

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在财务公司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２

、增资的先决条件

除非各方书面豁免某项先决条件，增资股东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增资义务须取决于下列

先决条件的满足：

１

）所有增资股东就增资事宜已经取得其各自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或授权，及相关监管

部门的批准（如需要）；

２

）财务公司已经召开股东大会并取得其股东批准本次增资事宜；

３

）财务公司就财务公司本次增资已经取得相关监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并完成监管要求的备案及审批手续；

如上述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在本协议签署后

１８０

个工作日内获得满足或被豁免，则

本次增资即被视为取消，各增资股东无须向财务公司支付本协议第

１

条约定的增资款，并无

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３

、交割

本协议第

２

条约定的各项先决条件均已满足或被豁免后， 财务公司应当告知增资股东

相关收款账户信息。 增资股东在收到财务公司收款账户信息三个工作日内，以电汇方式一

次性向财务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本协议第

１

条约定的增资款。

４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义务，或违反其做出的陈述与保

证或承诺，则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能改善财务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流动性及偿债能力，有利于提高财务公司

风险评级，有利于财务公司扩大业务规模和拓展业务领域，为本公司及附属企业的发展提

供长期稳定的财务支持。 各方股东按照原股权比例的方式投入，不影响本公司在财务公司

的权益。

特此公告。

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６３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电价调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为自愿性信息披露。

近日，我公司收到广东省物价局《关于核定惠来电厂

３

、

４

号机组脱硝电价及脱硫电价等问题的批复》（粤价

［

２０１３

］

２４４

号），根据该文件，我公司下属部分电厂上网电价调整如下：

１

、惠来电厂

３

、

４

号机组上网电价在原基础上增加

１．５

分

／

千瓦时（含税，下同）的脱硫电价，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起执行。

２

、惠来电厂

３

、

４

号机组、沙角

Ａ

电厂

４

号机组、湛江奥里油电厂

１

、

２

号机组上网电价在原基础上增加

０．８

分

／

千

瓦时的脱硝电价，分别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执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上述电

厂的脱硝电价调整为

１

分

／

千瓦时。

经初步测算，上述电价调整预计增加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约

１．３６

亿元，增加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

０．７５

亿元。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６４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力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代理人）共

６０

人，代表股份

３

，

１７９

，

６４３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７２．６７％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３５

人，代表股份

３

，

１６５

，

２０６

，

００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７２．３４％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２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４

，

４３７

，

６９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０．３３％

。

２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２３

人，代表股份

３

，

１４３

，

１０８

，

６９８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８４．７２％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３

，

１２８

，

７１４

，

５０３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８４．３３％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２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４

，

３９４

，

１９５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３９％

。

３

、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６

，

５３５

，

００２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４９％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

Ｂ

股股东 （代理人）

３２

人， 代表股份

３６

，

４９１

，

５０２

股， 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４８％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４３

，

５０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１％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临沧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担保方案的议案》

同意取消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议所做出的关于为临沧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沧

公司”）提供担保的决议。

同意公司按照

４９％

股权比例为临沧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大丫口项目固

定资产建设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总额不超过

３３

，

６１４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不超过大丫口水电站

项目最后一台机组投产后一年，同时与临沧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１７２

，

５０４

，

８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７５５％

；反对

１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９９％

；弃权

５

，

８７０

，

４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８４６％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１３６

，

００８

，

３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７４１％

；反对

１

，

２２９

，

８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９１％

；弃权

５

，

８７０

，

４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８６８％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６

，

４９６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４６％

；反对

３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０．１０５４％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担保方案的议案》

同意取消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会议所做出的关于为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粤江公

司”）提供担保的决议。

同意公司按照

９０％

股权比例为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合计申请的

２．６

亿元

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

２．３４

亿元人民币，同时与粤江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１７２

，

５０４

，

８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７５５％

；反对

１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９９％

；弃权

５

，

８７０

，

４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８４６％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１３６

，

００８

，

３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７４１％

；反对

１

，

２２９

，

８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９１％

；弃权

５

，

８７０

，

４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８６８％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６

，

４９６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４６％

；反对

３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０．１０５４％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

４０％

股权比例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申请的

３

亿元

１

年期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１．２

亿元，同时与威信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１７２

，

５０４

，

８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７５５％

；反对

１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９９％

；弃权

５

，

８７０

，

４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８４６％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１３６

，

００８

，

３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７４１％

；反对

１

，

２２９

，

８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９１％

；弃权

５

，

８７０

，

４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８６８％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６

，

４９６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４６％

；反对

３８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０．１０５４％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张丽丽律师见证，律师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

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律师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ＧＯＬＤＳＵＮ ＆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ＬＡＷ ＦＩＲＭ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

１０１

号兴业银行大厦

１３

楼。 邮编

Ｐｏｓｔ Ｃｏｄｅ

：

５１０６２０

Ｆｌｏｏｒ １３ｔｈ

，

Ｘｉｎｙｅ Ｂａｎ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Ｎｏ． １０１ Ｔｉａｎｈｅ Ｌｕ

，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２０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电话

Ｔｅｌ

：（

８６２０

）：

３８２１ ９６６８

传真

Ｆａｘ

：（

８６２０

）：

３８２１ ９７６６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陈凌

律师和张丽丽律师（以下简称“经办律师”）参加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时

３０

分在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

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临时提案的提出、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通过决议，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公

告的内容一致。经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审验相关证明及授权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０

］名，代表股份［

３１７９６４３７００

］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

７２．６７

］

％

。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

３５

］名， 代表股份

［

３１６５２０６００５

］股；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２５

］名，代表股份［

１４４３７６９５

］股。 经审验，上

述股东及代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律师。

三、临时议案的提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议案提出。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逐项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各项议案。按照《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均获得通过并作出了决议。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所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 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林泰松

经办律师：

陈凌

张丽丽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０５５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该次会议通知

已以电子邮件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发至全体董事、监事及相关与会人员，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６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０５６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开发科技大厦二楼五号会议室

４

、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５

、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 参加会议方式：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７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见证律师。

８

、 提示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议的议案》

以上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３－０３３

号《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２０１３－０３４

号《关于与中国电

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全面金融合作协议

＞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

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４

）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北路

７００６

号长城开发大厦 董事会办公室

４

、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谨慎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五、其它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

（

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５

（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０００９５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０５２８５

（

４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７５０７５

（

５

）联 系 人：葛伟强 李丽杰

２

、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所有费用自理。

３

、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１：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审 议 议 题 投 票 指 示

１

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

议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附件

２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２１

；投票简称：开发投票。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 案 申报价格

１

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验证后即可进行网络投

票。

１

、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

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３

、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３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股票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２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五）在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

２１７

号公司

５１７

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截至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８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８３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５７

，

８４６

，

１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７５％

；其中现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１１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５５

，

３６８

，

９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５４．８８％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７２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２

，

４７７

，

２８２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０．８７％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志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审议表决情况

１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３６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０％

；弃权

１２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８％

。

２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７３

，

３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２％

；弃权

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５％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７３

，

３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２％

；弃权

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５％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７３

，

３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２％

；弃权

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５％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８５６

，

３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８％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五）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７３

，

３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２％

；弃权

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六）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７３

，

３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２％

；弃权

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七）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７３

，

３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２％

；弃权

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八）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７３

，

３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２％

；弃权

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九）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７３

，

３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２％

；弃权

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７３

，

３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２％

；弃权

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６％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３６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０％

；弃权

１２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８％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３６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０％

；弃权

１２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８％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３６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０％

；弃权

１２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８％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

ＩＤＧ

资本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３６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０％

；弃权

１２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８％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华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协议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３６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０％

；弃权

１２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８％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８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３６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０％

；弃权

１２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８％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９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申请的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５

，

９８９

，

８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２％

；反对

１

，

７３６

，

１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０％

；弃权

１２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８％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６

，

００１

，

２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３％

；反对

１

，

７２４

，

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９％

；弃权

１２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８％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